附件1
重点节能低碳技术基本情况汇总表
集中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	序号


	技术

名称
	技术

类别
	适用

范围
	主 要技 术内 容
	典型项目
	目前推广比 例

（%）
	预期2030年的节能降碳潜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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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适用的技术条件
	建设规模
	投资额（万元）
	项目已形成的年减煤量（t/a、tce/a）、节能量(tce/a）、二氧化碳减排量（tCO2/a）
	
	该技术在行业内预计达到的推广比例（%）
	预计总投入（万元）
	预计可形成的年减煤量（t/a、tce/a）
	预计可形成的年节能量（万tce/a）、二氧化碳减排量（tCO2/a）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1.主要能源品种的碳排系数请参考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：http://data.ncsc.org.cn/factories/index。另请不要空栏。
2.技术类别请填写：1.减煤先进技术；2.数字化、智能化能源管控技术；3.不以“减煤”工作为需要的其他节能降碳先进技术：①能源高效利用技术；②流程工业节能降碳改造技术；③通用设备能效提升技术；④资源综合利用与循环链接技术；⑤其他具有显著节能降碳效果的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产品。

3.节能量应根据《用能单位节能量计算方法》（GB/T 13234-2018）、《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通则》（GB/T 28750-2012）、《节能量测量和验证实施指南》（GB/T 32045-2015）或具体领域相关国家标准、指南等技术性文件对技术应用案例每年节约的能源总量（折算为吨标准煤）进行测算。减煤量请填写年节煤实物量（t/a）及折标煤量(tce/a）。
